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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1458618/content.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出口退出口退出口退出口退（（（（免免免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20152015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222 号号号号    

    

为进一步规范出口退（免）税管理，优化出口退税服务，支持我国外贸发展，国家税务总

局制定了《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现予发布，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出口退（免）税企业管理类别评定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5 年 1 月 7 日 

 

 

 

 

出口退出口退出口退出口退（（（（免免免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总总总总    则则则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优化服务，提高出口退（免）税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出口货物劳务及服务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有

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已按规定办理出口退（免）税资格认定的出口企业和其他单位（以

下简称出口企业）。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省国家税务局）负责

本地区出口企业分类管理的组织实施。具有出口退（免）税审批权限的国家税务局负责所辖出

口企业管理类别的评定工作。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国税机关应遵循客观公正、标准统一、动态调整的原则，科学地对出口企业进行

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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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管理类别及标准管理类别及标准管理类别及标准管理类别及标准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四类。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上一年度内，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可评定为一类： 

  （一）年末净资产大于当年已办理的出口退（免）税总额。 

  （二）纳税信用等级为Ｂ级以上。 

  （三）能主动配合国税机关实施出口退（免）税管理，能按规定收集、装订、存放出口退

税凭证及备案单证。 

  （四）出口企业内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出口退（免）税风险控制体系。 

  （五）未发生过违反出口退（免）税相关规定的情形。 

  （六）省国家税务局规定的其他风险可控的条件。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应评定为三类： 

  （一）自首笔申报出口退（免）税之月起至评定当日未满 12 个月，或尚未申报过出口退

（免）税。 

  （二）上一年度内，累计 6 个月以上未申报出口退（免）税。 

  （三）上一年度内，纳税信用等级为 C 级。 

  （四）上一年度内，发生过违反出口退（免）税有关规定的情形，但尚未达到税务机关或

司法机关处理标准的。 

  （五）存在省国家税务局规定的其他失信情形。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上一年度内，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应评定为四类： 

  （一）纳税信用等级为 D 级。 

  （二）发生过拒绝提供有关出口退（免）税账簿、凭证、资料等情形。 

  （三）因违反出口退（免）税有关规定，被税务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过的。 

  （四）海关信用管理类别认定为失信企业。 

  （五）外汇管理的分类管理等级为 C 级。 

  （六）存在省国家税务局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情形。 

  截至评定之日，出口企业因骗取出口退税被停止出口退税权期限届满后未满 2 年的，管理

类别应评定为四类。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被评定为一类、三类、四类以外管理类别的出口企业，其管理类别应评定为二类。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分类管理措施分类管理措施分类管理措施分类管理措施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管理类别为一类的出口企业，在出口退（免）税申报相关电子信息齐全并经预审

通过后，即可进行正式申报，申报时不需要提供原始凭证，对应的原始凭证按规定留存企业备

查；管理类别为二类、三类的出口企业，在申报出口退（免）税时，应按规定提供原始凭证、

资料及正式申报电子数据；管理类别为四类的出口企业，在申报出口退（免）税时，除提供上

述原始凭证、资料及正式申报电子数据外，还须同时按规定报送收汇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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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管理类别为一类的出口企业的管理措施。 

  （一）国税机关受理该类企业的出口退（免）税正式申报后，经核对申报信息齐全无误的，

即可办理出口退（免）税。 

  （二）在国家下达的出口退税计划内，可优先安排该类企业办理出口退税。 

  （三）国税机关可向该类企业提供绿色办税通道（特约服务区），并建立重点联系制度，

指定专人负责并定期联系企业，及时解决其有关出口退（免）税问题。 

  （四）该类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国税机关应定期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协查信息对

其申报的出口退税进行复核，对复核有误的，应按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管理类别为二类的出口企业的管理措施。 

  （一）对该类企业申报的出口退（免）税，国税机关应先审核电子信息，再抽取一定比例

的原始凭证进行人工审核。抽取比例应不低于该类企业每个申报批次所附原始凭证的 20%。 

  （二）该类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对其申报的出口退税，国税机关应先使用出口货物报关

单电子信息和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信息审核办理退税，再定期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协查信

息进行复核，对复核有误的，应按规定处理。 

  （三）国税机关每年评估该类企业的退（免）税的户数，应不低于所辖有出口退（免）税

申报业务的该类企业总户数的 3%。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管理类别为三类的出口企业的管理措施。 

  （一）对该类企业申报的出口退（免）税，国税机关应先审核电子信息，再抽取一定比例

的原始凭证进行人工审核。抽取比例应不低于该类企业每个申报批次所附原始凭证的 60%。 

  （二）该类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对其申报的出口退税，国税机关应使用出口货物报关单

电子信息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协查信息审核办理出口退税。 

  （三）国税机关每年评估该类企业的退（免）税的户数，应不低于所辖有出口退（免）税

申报业务的该类企业总户数的 5%。 

  （四）对该类企业申报的出口退（免）税，每年国税机关应抽查不低于 20%的对应备案单

证及收汇凭证。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管理类别为四类的出口企业的管理措施。 

  （一）对该类企业申报的出口退（免）税，国税机关除审核电子信息外，还应逐笔人工审

核对应的原始凭证。 

  （二）该类企业属于外贸企业的，对其申报的出口退税，国税机关应使用出口货物报关单

电子信息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稽核、协查信息审核办理出口退税。 

  （三）该类企业属于生产企业的，对其申报出口退（免）税的自产产品，国税机关应对其

生产能力、纳税有关情况核实无误后，方可办理退（免）税。 

  （四）对该类企业申报出口退（免）税的外购出口货物或视同自产产品，国税机关应对每

户供货企业的发票，都要抽取一定比例发函调查。 

  （五）国税机关对所辖该类企业，每年应至少进行 1 次出口退（免）税评估。 

  （六）该类企业自评定之日起，2 年内不得评定为其他管理类别。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国税机关通过预警评估发现管理类别为一类的出口企业已办理的退（免）税存

在骗税疑点的，应按规定进行核查，发现问题的应按规定予以处理。 



4 
 

  国税机关发现管理类别为二类、三类、四类的出口企业申报的退（免）税存在骗税疑点的，

须按规定排除相关疑点后，方可办理退（免）税；已办理的，国税机关可按照所涉及的退税额，

暂缓办理该企业其他已审核通过的应退税款，无其他应退税款或应退税款小于所涉及退税额的，

可由出口企业提供差额部分的担保。相应疑点排除后，国税机关方可办理暂缓的退税或解除担

保。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评定工作要求评定工作要求评定工作要求评定工作要求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应于每年企业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结

果公布后 1 个月内完成。完成管理类别评定工作的次月起，对出口企业实施对应的分类管理措

施。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由县（区）国家税务局负责评定出口企业管理类别的，应于评定后 10 个工作日

内将评定结果报地（市）国家税务局备案；由地（市）国家税务局负责评定的，县（区）国家

税务局须进行初评并填报《出口退（免）税企业管理类别评定表》（见附件），报地（市）国家

税务局审定。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出口企业管理类别评定完成后，国税机关应在评定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告知出口

企业，并主动公开管理类别为一类、四类的出口企业名单。 

  各省国家税务局可根据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需要，以及与相关部门信用信息共建共享合作备

忘录、协议等规定，逐步公开管理类别为二类、三类的出口企业名单及相关信息。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出口企业对管理类别评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向评定国税机关申请复评。

评定国税机关应按本办法第二章的规定进行复核。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国税机关应提高税源管理部门、纳税服务部门、稽查部门、进出口税收管理部

门之间信息共享的质量和效率，建立相应的信息通报制度，及时传递出口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

评定、纳税评估情况、税收稽查立案及处理情况等信息。 

  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    国税机关发现出口企业存在下列情形的，应自发现之日起的 20 个工作日内，

按以下规定对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实施动态管理： 

  （一）管理类别为一类、二类、三类的出口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发生变化的，应及时组织

评定并相应调整管理类别。 

  （二）管理类别为一类、二类、三类的出口企业发生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管理

类别直接调整为四类。 

  （三）管理类别为一类的出口企业未按规定将原始凭证留存企业备查的，管理类别直接调

整为二类。 

  （四）管理类别为一类、二类的出口企业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被立案查处尚未结案的，暂

按管理类别为三类的出口企业管理，待案件查结后，依据查处情况调整管理类别；管理类别为

三类、四类的出口企业因涉嫌骗取出口退税被立案查处尚未结案的，暂按原类别管理，待案件

查结后，依据查处情况调整管理类别。 

出口企业管理类别发生调整的，国税机关应按本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的程序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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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附附附附    则则则则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 

  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各省国家税务局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和细化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以出口企业申报退（免）税时间为准。 


